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
关于公开遴选基层农技推广项目
科技示范主体的公告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大力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公共服务能力，全面提高农业科技服务效能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公开遴选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科技示范主体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遴选条件
1.服从和接受技术指导员的技术指导服务，能够认真完成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确定的农业主导产业、主导品种和主要推广技术的目标任务。
2.生产经营能力较强、规模较大，粮食种植业面积达到30亩以上，生产经营水平在当地位居中上等，依靠农业科技实现较好生产经营效益。
3.涉农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遴选。
4.自觉履行项目相关保密义务
二、遴选程序
1.自愿申报、农业技术员推荐、乡镇审核；
2.与技术指导员签订服务合同；
3.报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备案。
三、示范主体权利
1.享受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物化补贴；
2.优先获得新品种、新机具、新技术相关政策与信息服务；
3.优先参加科技培训、技术指导与技术服务；
四、申报时间
2026年3月16日-2026年3月24日
五、报名方式
1.向所属乡镇报名，联系人：各乡镇农技人员
2.如有不明事宜，可向黎城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三楼科教和信息化股咨询，咨询电话0355-65899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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